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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康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持续督导培训情况报告 

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邮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康达

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达新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康达新材及相关人员进行了 2023 年度

持续督导培训。具体如下： 

一、培训基本情况 

实施本次培训前，中邮证券编制了培训材料，并提前要求公司接受培训的

人员了解培训相关内容。 

本次培训采用现场培训和书面学习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保荐机构于 2024 年

4 月 10 日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关键岗位人员等相关人员进行了

培训。 

二、培训的主要内容 

依据最新的法律规定，对上市公司规范化运作进行了专题培训。本次培训

重点介绍了公司治理、独立董事制度、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募集

资金管理、对外担保等内容。 

三、 本次培训的效果 

本次培训期间，接受培训人员认真配合保荐机构的培训工作，保证了本次

培训的顺利开展。 

本次培训有助于加强参训人员对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相关监管法规的熟悉和

深入理解，有助于公司提高规范运作水平。本次培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达到

了预期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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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代表人（签字）：    

 李小见  王 楠 

 

 

 

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4 年 4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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